
交通部公務人員協會會員關懷慰問辦法 

本會 108年 6月 13日第 5屆 108年第 2次理監事會通過 

一、目的：為因故死亡、傷殘之本會會員，給予適時關懷與慰問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關懷慰問對象：本會會員(在職員工)。 

三、關懷慰問項目及標準：同一事故之慰問項目，各以一次為限。 

(一)會員因重大傷病住院，授權由各單位人事主管、本會會員

代表及理監事在預算 500元額度內代表協會致贈禮金或購

置禮品慰問，完成慰問後填妥下列表單並附收據逕向協會

請款。 

(二)會員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或特殊關係家屬不幸往生，

由各單位人事主管、本會會員代表及理監事協助本協會派

員弔唁。 

四、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交 通 部 公 務 人 員 協 會 關 懷 慰 問 表 

事 由  傷病情形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事 實 發 生 處 所  

關 懷 姓 名 及 

服 務 單 位 
姓名  

服務

單位 
 

關 懷 慰 問 日 期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關 懷 慰 問 代 表 

(姓名、單位及電話） 
姓名：          單位： 

電話： 

協 會 審 查 結 果 
□資格符合 

□資格不符合 

審查

人員 
 

備 註  

※請併同領據或收據向協會請款，協會統編 25613759※ 
協會聯絡人：徐明宏   聯絡電話：(02)2349-6171   傳真：(02)2349-6179 


